
证券代码：

002399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

2012-066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

、召开时间：

2012

年

12

月

12

日上午

10:00

3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侨城侨城东路

2002

号深圳博林诺富特酒店二楼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5

、表决方式：现场书面投票方式

6

、主持人：董事长李锂

7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10

人，代表股份

703,191,05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7.88%

。

2

、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股东大会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及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03,191,059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投资进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03,191,059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上述议案详情刊登在

2012

年

11

月

24

日的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许志刚 陈晶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570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

2012-051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达到

1%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控股股东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

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深交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已达

1%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3

号：持股

30%

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增持情况

2011

年

4

月

27

日首次增持前，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64,723,250

股股票，占公司股份总

数

38.66%

。

2012

年

4

月

27

日，贝因美集团本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合计增持公司

200,000

股股票，增持平均价格为

21.11

元，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47%

。 上述事项已在

2012

年

5

月

3

日的《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

2012

年

4

月

28

日至

2012

年

6

月

28

日，贝因美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合计增持

公司

2,521,837

股股票，增持平均价格为

21.16

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0.59%

。 上述事项已在

2012

年

6

月

29

日的《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

2012

年

12

月

5

日至

2012

年

12

月

11

日，贝因美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合计增

持公司

3,012,997

股股票，增持平均价格为

18.22

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0.71%

。

截至

2012

年

12

月

11

日，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增持公司

5,734,834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1.35%

，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现共持有本公司

170,458,08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01%

。 上述增持行为

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一致行动人将视市场情况，存在继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择机增持公司股份的可能，但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增持比例将不会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含本次已增持股份）。

二、其它相关说明

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贝因美集团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公司将继续关注贝因美集团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

2012-71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三）下午

2: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11

日

-12

月

12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12

日上午

9:30-

11:30

，下午

1:00-3: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11

日下午

3:00

到

2012

年

12

月

12

日下午

3:00

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43

号奥林匹克大厦八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过半数董事推选董事廖光文先生主持

6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12

月

7

日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 （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

东）共

1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825,427,277

股，占总股本

81.1488%

。

其中：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

人， 代表股份

809,400,795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9.5732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5

人，代表股份

16,026,48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756%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825,200,87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726%

；反对

173,639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210 %

； 弃权

52,768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64 %

。 议案获得通过。

2

、审议《关于为下属全资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825,200,87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726%

；反对

216,234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262%

；弃权

10,173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12 %

。

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江日华律师、常晖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430

证券简称： 张家界 公告编号：

2012-32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十里画廊观光电车票价

以及宝峰湖景区门票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张家界市物价局张价旅【

2012

】

14

号文件《关于调整武陵源核心景区内载人工具门票价格的通知》以及张价旅【

2012

】

15

号文件《关于

调整黄龙洞、宝峰湖景区门票价格的通知》。 根据物价局文件，公司的十里画廊观光电车票价以及宝

峰湖景区门票价格分别作出以下调整：

一、十里画廊观光电车：

（一）单程普通票价由现行

30

元

/

人次调整为

38

元

/

人次，双程由现行

40

元

/

人次调整为

52

元

/

人

次，其中单、双程各增加上交市、区处的资源有偿使用费

4

元，增加提质改造专项资金

3

元。

（二）本次调整自

2013

年

1

月

5

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2016

年

3

月底止。

二、宝峰湖景区：

（一）普通票价由现行

74

元

/

人次调整为

96

元

/

人次，其中增加上交市、区资源有偿使用费

7

元，

增加提质改造专项资金

3

元。

（二）本次调整自

2013

年

3

月

18

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2016

年

3

月底止。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关于调整武陵源核心景区内载人工具门票价格的通知》（张价旅【

2012

】

14

号）

《关于调整黄龙洞、宝峰湖景区门票价格的通知》（张价旅【

2012

】

15

号）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６

证券简称：横店东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二

○

一二年十二月

七日以书面及传真形式通知全体董事， 于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上午九点三十分以通讯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含独立董事）

７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７

人。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

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时金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过讨论，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会议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向南华期货进行股权投资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徐永安、徐文财、胡天高三人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做强磁性、发展能源、适当投资的战略规划，公司以战略投资为目的，拟对南华期货股

份有限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按每股

５．１８

元的价格意向认购

１

，

０００

万股南华期货的

股份，若公司完成全部认购，则占南华期货增资扩股后股本总额

５０

，

０００

万股的

２％

。

《公司关于向南华期货进行股权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同时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的《证券时报》上。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６

证券简称：横店东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二

○

一二年十二

月七日以电话、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于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一点半在东磁大厦九楼会议室

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

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厉宝平先生主持。 与会监事经过讨论，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会议以

２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向南华期货进行股权投

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监事厉宝平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做强磁性、发展能源、适当投资的战略规划；公司以战略投资为目的，拟对南华期货股

份有限公司进行股权投资。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按每股

５．１８

元的价格意向认购

１

，

０００

万股，若公司完

成全部认购，则占南华期货增资扩股后股本总额

５０

，

０００

万股的

２％

。

《公司关于向南华期货进行股权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同时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的《证券时报》上。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６

证券简称：横店东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７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南华

期货进行股权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根据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做强磁性、发展能源、适当投资的战略规划；

公司以战略投资为目的，拟对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华期货”）进行股权投资。

一、股权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投资基本情况

根据南华期货引进战略投资者项目说明书， 南华期货将以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方式增资扩股

５

，

０００

万股， 每股认购价格为

５．１８

元。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按每股

５．１８

元的价格意向认购

１

，

０００

万

股，若公司完成全部认购，则占南华期货增资扩股后股本总额

５０

，

０００

万股的

２％

。

１

、投资目的

南华期货发展前景良好，公司通过投资入股南华期货，有效利用财务杠杆，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开辟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有利于结成金融战略合作伙伴，为将来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

融合创造条件。

２

、投资额度：

５

，

１８０

万元

３

、投资方式：股权投资

４

、投资期限：根据南华期货收益情况做退出安排

５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二）履行投资程序情况

此项关联交易涉及总投资

５

，

１８０

万元，占最近一期（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７１％

，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该股权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控股股东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店控股”）持有南华期货

５８．１８％

的股权，南华

期货因与本公司同受横店控股控制，从而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符合《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规

定的情形。

二、股权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 公司名称：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２

、 法定代表人：罗旭峰

３

、注册资本：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

４

、 公司成立时间：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５

、注册住所：杭州市西湖大道

１９３

号二层、三层

６

、营业执照号：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１７８

７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３０１０２１０００２３２４２

８

、经营范围：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

９

、 股本及股东情况

本次增资前南华期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 具体股本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２６

，

１７０ ５８．１６％

南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

，

０５０ ２９．００％

东阳市飞达化学有限公司

２

，

２３３．５１ ４．９６％

东阳市正宏化工有限公司

２

，

２０６．５８ ４．９０％

北京怡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３３９．９１ ２．９８％

合计

４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

、南华期货最近三年的经济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年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总资产

３２２

，

７８４．１７ ４６９

，

７７７．５３ ５２２

，

４３０．５０

净资产

４２

，

２５５．９４ ５０

，

３２７．７１ ８５

，

５０３．９５

营业收入

３２

，

６６４．５３ ３８

，

４１５．５６ ３９

，

７４４．８９

净利润

８

，

０９１．７０ ８

，

２２６．３６ ７

，

６７２．１１

每股净资产

１．４８ １．７６ １．９０

注：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股本为

２８

，

５６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股本为

４５

，

０００

万股。

三、定价与增发的方式

南华期货此次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定价依据为结合自身的发展和参考山西证券收购格林期货

（

ＰＢ２．９７

倍）、长江期货收购湘财祈年（

ＰＢ２．３７

倍）等公司的市场公开交易价格，最终确定以

２０１１

年度

经审计每股净资产

１．９０

元的

２．７３

倍（即

５．１８

元

／

股）为增发价，同时面向多家法人增发。

１

、本次增发股数：

５

，

０００

万股

２

、增发价格：

５．１８

元

／

股

３

、增资方式：引进战略投资

４

、募集资金总额：

２５

，

９００

万元

５

、募集资金用途：补充净资本，增强公司资本实力，以使公司资本实力满足证监会今后境外业务

等创新业务的标准。

６

、本次股权投资尚需经南华期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７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根据南华期货引进战略投资者的程序

和进度与其签订的相关增资协议以及完成注资事宜。

四、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及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一）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

１

、被投资企业经营风险

南华期货的盈利主要靠手续费收入、利息收入和交易所返还。 存在利率下调带来客户保证金的

利息收入减少的风险；交易所暂停、降低或取消佣金返还带来的收入降低风险；由于竞争激烈导致交

易佣金费率下降的风险。 另外市场下行造成业绩低于预期，以及品种扩容、创新业务进展低预期也导

致盈利波动。

２

、投资回收风险

南华期货为非上市期货公司，此类公司的股权交易市场目前在我国尚未形成规模，市场尚不活

跃。 因此公司此项股权投资在未来回收时，可能面临因市场流动性不足而致使投资价值受损或变现

时间较长等流动性风险。

（二）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制度

１

、作为新增股东，将行使股东权利，及时关注南华期货的经营情况，并进行监督。

２

、密切关注期货行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做出合理的退出判断。

五、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入股南华期货投资总额为

５

，

１８０

万元，仅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７１％

，而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

２６．１３％

，公司具有较强的融资能力。因此，本次股权投资，不会影响

公司正常的经营资金，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和其他投资项目不构成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面意见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张红英女士、蒋岳祥先生、季国平先生对此项股权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

前认可书面意见：我们于会前收到《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需提交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的《公司关于向南华期货进行股权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资料翔实，

有助于董事会作出合理的判断。 经过事先核实，南华期货是一家非常专业的期货经纪公司，其经营范

围为：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属于国内期货行业最具影响力的企业

之一。 经过对南华期货行业及经营情况的事先审核：我们认为该关联交易的定价为期货业公司的合

理估值，规范合理。 综上，我们认为：该关联交易定价公允、运作规范，符合公司“适当投资”的发展战

略，因此，该关联交易的发生合理且必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张红英女士、蒋岳祥先生、季国平先生对此项股权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该关联交易定价公允、运作规范，符合公司“适当投资”的发展战略，因此，该关联交易的发生

合理且必要，符合公司和广大股东的根本利益。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

徐永安先生、徐文财先生、胡天高先生回避表决，其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公司《关联

交易决策制度》的有关规定。 基于以上判断，我们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对上述议案的进行审议表决。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７８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以书面送达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以现场

会议方式在公司五号楼七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其中曾

郴湘和王晓华采用通讯表决。 会议由施少斌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否决、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报告》

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上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报告》。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否决、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报告及整

改计划》

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上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否决、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追加投资的

议案》

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上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追加投资的公告》。

四、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否决、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广

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上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７８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追加

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珠江钢琴”）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４７２

号文核准，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８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１３．５

元。 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６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４６

，

１１３

，

４０３．２５

元，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６０１

，

８８６

，

５９６．７５

元，扣除计划募集资金金额

３００

，

９０９

，

４００

元后，超募资金为

３００

，

９７７

，

１９６．７５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４２００６４

号《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决定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

６２

，

４７１

，

４８９．０４

元自筹资金。

（二）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决定使用超募资金偿还中国进出口银行广东省分行提供的资金贷款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

三、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追加投资项目概述

（一）募投项目建设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包括“珠江钢琴增城中高档立式钢琴产业基地”（以下简称“中高档立式

钢琴产业基地”）、“珠江钢琴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增城研究院”（以下简称“增城研究院”）及“珠江钢

琴北方营销中心”。 中高档立式钢琴产业基地项目建设内容覆盖中高档立式钢琴整琴总装生产线及

核心零部件生产线等内容，主要包括：

４．５

万架中高档立式钢琴总装生产线（涵盖

２

万架恺撒堡系列

中高档立式钢琴总装生产线、

０．５

万架恺撒堡

ＥＫ

系列中高档立式钢琴总装生产线、

１

万架

Ｐ

、

Ｒ

系列

中高档立式钢琴总装生产线、

１

万架

Ｔ

系列中高档立式钢琴总装生产线）、

６．５

万件中高档琴击弦机系

统生产线、

６．５

万件中高档琴键盘生产线、

４．５

万件中高档琴共鸣盘生产线、

９

万件中高档琴弦槌生产

线。

本项目原定计划投资金额为

２７

，

８８５．９２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已累计投入使用

７

，

７６１

万

元，投资进度为

２７．８３％

。

（二）本次追加投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募投项目中高档立式钢琴产业基地的实际需要，以部分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追加投入

７

，

２０２．６７

万元，合计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３５

，

０８８．５９

万元。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追加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改变原项目的投资方向，没有与原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本次追加投资的实施方法

本次使用的超募资金

７

，

２０２．６７

万元，将通过增资的方式投资到募投项目中高档立式钢琴产业基

地的实施主体—全资子公司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刊载于详见登载于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和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四、追加投资的主要原因及具体情况

（一）追加投资的主要原因

（

１

）是市场需求快速增长和公司丰富产品结构的需要

公司立式钢琴根据本公司的生产工艺、市场认知度和品牌分为高档钢琴、中档钢琴和普及钢琴。

“恺撒堡”立式钢琴系列组成了公司高档立式钢琴，近年来，公司致力于增加高档钢琴的研发和生产，

提升产品品质，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公司高档立式钢琴收入占钢琴产品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５．８７％

、

７．９９％

和

９．４４％

。 “恺撒堡”高档钢琴从

２００７

年推出市场，经过多年的市场推广，已经得到消费

者的普遍认同，

２０１０

年比

２００９

年增长

５７．７４％

，

２０１１

年比

２０１０

年增长

４０．９３％

， 成为公司收入及盈利

的一个强有力的增长点。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公司中高档钢琴收入占钢琴产品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５７．３２％

、

６１．５８％

和

６５．５７％

，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并且增速超过同期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主要是因为近几年来随着

国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高端钢琴需求增加，公司适应市场变化，为满足顾客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通

过利用持续研发取得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引进吸收国外的先进关键技术，不断研发和

推出技术含量高、品质优秀的新产品。

２００７

年成功研发并推出“恺撒堡”高档钢琴系列，

２００８

年成功

研发推出

Ｐ

精品系列、

Ｒ

精典系列、

Ｔ

珠江提高版等中档钢琴系列，

２０１２

年又成功研发出“恺撒堡”

ＥＫ

系列高档钢琴并计划于

２０１３

年推出。

根据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为适应市场需求尤其是中高档钢琴市场的快速增长和公司销售能力的

不断提升，公司拟在原项目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产品结构，新增“恺撒堡”

ＥＫ

系列高档钢琴产能

５０００

架。 这也是公司产品迅速抢占市场，获得市场份额的需要。

（

２

）是进一步提升产品品质的需要

本次募投项目生产产品为中高档立式钢琴，产品销售的目标客户以高收入家庭、专业人士、艺术

团体、专业音乐院校、高级酒店和高级音乐会所等为主，产品品质的高低是整个项目成败的关键。

为此，公司对项目原有生产工艺技术的进行优化改良，增加先进生产设备，增加建筑和空调等配

套工程，使得项目的生产工艺技术方案更趋先进、合理和具有灵活性，大大提高产品制造的工艺精

度、工艺环境，从而进一步提升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

（二）追加投资的具体情况

中高档立式钢琴产业基地项目投资预算调整后， 建筑面积从

６３

，

６０８

平方米增加至

７３

，

２９５

平方

米，增加

９

，

６８７

平方米；总投资从

２７

，

８８５．９２

万元调整为

３５

，

０８８．５９

万元，增加

７

，

２０２．６７

万元，拟使用

超募资金投入。 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工程及费用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投资额（万

元）

调整前建筑面积（平

方米）

调整后投资额（万

元）

调整后建筑面积

（平方米）

一 土建工程

１０

，

８００．００

—

９

，

４２５．９３

—

１

厂房 —

６１

，

６４２

—

６７

，

８４７

２

公共设施建筑 —

１

，

９６６

—

５

，

４４８

二

生产设备及辅助设备（含安

装）

６

，

４６１．５８

—

１３

，

４５４．７８

—

三

总体配套设施、成品仓库、半

成品仓、包装品仓库

８８７．７９

—

３

，

４２７．０８

—

四 土地等其他费

５

，

２５０．００

—

５

，

７８８．４２

—

五 预备费

７２５．９７

—

５２６．１６

—

六 铺底流动资金

３

，

７６０．５８

—

２

，

４６６．２３

—

合计

２

，

７８８５．９２ ６３

，

６０８ ３５

，

０８８．５９ ７３

，

２９５

注：工程其他费用包括土地费用和设计、监理、招标等其他费用。

（三）追加投资后的项目建设周期

本项目追加投资后建设周期不变，项目进度计划内容包括项目前期准备、工程勘察与设计、土建

及装修工程施工、设备采购、设备安装调试、试车投产等。 本项目从勘察设计到交付使用拟建周期为

２４

个月。

（四）追加投资后项目效益分析

根据追加投资后的投资规模和未来市场环境假设，广州市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对本项目的经济效

益进行了重新测算。 调整前后主要评价指标计算结果见下表：

序号 项 目 单位 调整前 调整后

１

年均销售收入 万元

５５

，

５７８．７１ ７７

，

３０５．９２

２

年均税后净利润 万元

９

，

２３１．８４ １４

，

２１１．５９

３

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 万元

２６．５５％ ２６．６５％

４

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 年

５．３１ ６．１４

（五）追加投资的资金来源

本次项目追加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超募资金。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同时，公司承诺使用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追

加投资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五、项目实施后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建成后，将在一段时间内解决公司中高档钢琴及零部件等产品的产能问题。 在产能逐步

释放的过程中， 确保适应市场需求尤其是中高档钢琴市场的快速增长和公司销售能力的不断提升，

确保公司销售收入和利润逐年增长，为公司持续稳定业绩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

六、审批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

七、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该事项的意见

１．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经核查认为，公司为适应募投项目实际建设情况的变化，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拟使

用超募资金

７

，

２０２．６７

万元，对募投项目“增城中高档立式钢琴产业基地”追加投资。本次追加投资，是

基于本项目满足市场需求快速增长和公司丰富产品结构的需要，未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没有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

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

同时，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和决策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据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７

，

２０２．６７

万元，对募投项目“珠江钢琴增城中高档立

式钢琴产业基地”追加投资。

２．

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的保荐机构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审慎核查，对本次公司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募投项

目追加投资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

１

）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追加投资事项预计使用超募资金

７

，

２０２．６７

万元，该事项

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意见，履行了相关的法律程序。

（

２

）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３

）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追加投资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实际需要，公司对本次

追加投资事项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和论证，项目实施后有利于公司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竞争力，促

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

４

）公司上述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及《中小企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关于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追加投资的计划。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追加投资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７８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７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

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珠江钢琴

增城中高档立式钢琴产业基地”（以下简称“中高档立式钢琴产业基地”）及“珠江钢琴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增城研究院”（以下简称“增城研究院”）顺利实施，公司拟向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全资子公

司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恺撒堡公司”）进行增资。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珠江钢琴”）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４７２

号文核准，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８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１３．５

元。 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６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４６

，

１１３

，

４０３．２５

元，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６０１

，

８８６

，

５９６．７５

元，扣除计划募集资金金额

３００

，

９０９

，

４００

元后，超募资金为

３００

，

９７７

，

１９６．７５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４２００６４

号《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

金将投入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

１

珠江钢琴增城中高档立式钢琴产业基地

２７

，

８８５．９２ ２７

，

８８５．９２

２

珠江钢琴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增城研究院

１

，

５８２．００ １

，

２０２．６０

３

珠江钢琴北方营销中心

１

，

００２．４２ １

，

００２．４２

合 计

３０

，

４７０．３４ ３０

，

０９０．９４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决定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

６２

，

４７１

，

４８９．０４

元自筹资金。

（二）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决定使用超募资金偿还中国进出口银行广东省分行提供的资金贷款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

三、本次向子公司增资具体情况

（一）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增城新塘镇香山大道旁［广州东部（增城）汽车产业基地］

法定代表人：李建宁

注册资本：

５

，

６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制造、组装钢琴；批发、零售乐器及其配件、电子产品、音响、工艺品、木制品；乐器培

训；维修乐器及其配件；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财务状况：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总资产

４

，

９８０．０７ １７

，

５７２

净资产

４

，

９８０．０７ ５

，

３７２

营业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净利润

－１１９．９３ －１０７．８２

由于恺撒堡公司目前还处于建设期，因此暂未能盈利。

（二）本次增资概述

本次增资实施方式是珠江钢琴以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

３．０８

亿元对恺撒堡公司进行增资， 其中

２．３６

亿元系执行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决议，

７

，

２０２．６７

万元是使用公司的超募资金，系执行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的决议。

增资完成后，恺撒堡公司注册资本由

５

，

６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３６

，

４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本项目建成后，将在一段时间内解决公司中高档钢琴及零部件等产品的产能问题。 在产能逐步

释放的过程中， 确保适应市场需求尤其是中高档钢琴市场的快速增长和公司销售能力的不断提升，

确保公司销售收入和利润逐年增长，为公司持续稳定业绩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使用超募资金向子公司增资所履行的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对募投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７

，

２０２．６７

万元对募投项目中高档立式钢琴产业

基地追加投资。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和

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恺

撒堡公司”）增资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有关规定，且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据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和超募

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恺撒堡公司增资

３．０８

亿元。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珠江钢琴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恺撒堡公司增资的

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且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

程序。 本次珠江钢琴拟使用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对恺撒堡公司增资的行为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本次使用募集资

金和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恺撒堡公司增资的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对

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增资的核查意见

（四）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五）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４

、

２０００２４

证券简称：招商地产、招商局

Ｂ

公告编号：【

ＣＭＰＤ

】

２０１２－０４１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议案。

２

、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香港商

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在上述媒体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下午

２

：

３０

在深圳蛇口南海意库

３

号楼

４０４

会议室召开。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

林少斌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３５

人，代表股份

１

，

１１３

，

３０７

，

５３８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６４．８３％

，其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８４

人， 代表股份

８９０

，

６５９

，

６０８

股， 占本公司

Ａ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６４．６４％

。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２６

人，代表股份

７５１

，

６０９

，

０５７

股；通过网络投票

的

Ａ

股股东共

５８

人，代表股份

１３９

，

０５０

，

５５１

股。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５１

人， 代表股份

２２２

，

６４７

，

９３０

股， 占本公司

Ｂ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６５．６１％

。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４９

人、代表股份

２２２

，

６１６

，

０２９

股；通过网络投票

的

Ｂ

股股东共

２

人，代表股份

３１

，

９０１

股。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炯律师、黄奕瑞律师列会见

证。

三、会议的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议案均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其中：议案

１

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回避

了表决，经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议案

２

经出席会议的全部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各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１

、关于向蛇口工业区购买海上世界片区部分地块土地使用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各子议项的表决结果如下：

１．１

关于购买

Ｋ３０４－０００３

号地块的议项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非关联股东

２２２

，

０１８

，

６１１ ２２１

，

９３２

，

１１０ ９９．９６％ ２

，

００１ ０．００％ ８４

，

５００ 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９７

，

１８０

，

６２１ １９７

，

０９４

，

１２１ ９９．９６％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４

，

５００ ０．０４％

与会

Ｂ

股股东

２４

，

８３７

，

９９０ ２４

，

８３７

，

９８９ １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２

关于购买

Ｋ３０２－０００９

号地块的议项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非关联股东

２２２

，

０１８

，

６１１ ２２１

，

９３２

，

１１０ ９９．９６％ ２

，

００１ ０．００％ ８４

，

５００ 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９７

，

１８０

，

６２１ １９７

，

０９４

，

１２１ ９９．９６％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４

，

５００ ０．０４％

与会

Ｂ

股股东

２４

，

８３７

，

９９０ ２４

，

８３７

，

９８９ １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３

关于购买

２０１１－００３－０００７

号地块的议项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非关联股东

２２２

，

０１８

，

６１１ ２２１

，

９３２

，

１１０ ９９．９６％ ２

，

００１ ０．００％ ８４

，

５００ 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９７

，

１８０

，

６２１ １９７

，

０９４

，

１２１ ９９．９６％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４

，

５００ ０．０４％

与会

Ｂ

股股东

２４

，

８３７

，

９９０ ２４

，

８３７

，

９８９ １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４

关于购买

Ｋ３０２－００１０

号地块的议项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非关联股东

２２２

，

０１８

，

６１１ ２２１

，

９３２

，

１１０ ９９．９６％ ２

，

００１ ０．００％ ８４

，

５００ 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９７

，

１８０

，

６２１ １９７

，

０９４

，

１２１ ９９．９６％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４

，

５００ ０．０４％

与会

Ｂ

股股东

２４

，

８３７

，

９９０ ２４

，

８３７

，

９８９ １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５

关于购买

２０１１－００３－０００８

号地块的议项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非关联股东

２２２

，

０１８

，

６１１ ２２１

，

９３２

，

１１０ ９９．９６％ ２

，

００１ ０．００％ ８４

，

５００ ０．０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９７

，

１８０

，

６２１ １９７

，

０９４

，

１２１ ９９．９６％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４

，

５００ ０．０４％

与会

Ｂ

股股东

２４

，

８３７

，

９９０ ２４

，

８３７

，

９８９ １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议案

２

、关于为广州市万尚房地产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１１３

，

３０７

，

５３８ １

，

１１１

，

６５９

，

８７９ ９９．８５％ ２

，

００１ ０．００％ １

，

６４５

，

６５８ ０．１５％

与会

Ａ

股股东

８９０

，

６５９

，

６０８ ８８９

，

０４３

，

８５０ ９９．８２％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１

，

６１３

，

７５８ ０．１８％

与会

Ｂ

股股东

２２２

，

６４７

，

９３０ ２２２

，

６１６

，

０２９ ９９．９９％ １ ０．００％ ３１

，

９００ ０．０１％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炯律师、黄奕瑞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其结论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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